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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列举了查、问、看、验的方法对核算边界、排放源以及17项关键参数开展核查，其中重点参数85

个必查项

n 核查指南重点关注：

Ø 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的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的完整性，明确了核查要点和方法；

Ø 明确了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各关键参数的数据源以及交叉验证的核查方法和要点

Ø 落实《条例》对计量器具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指南从计量器具的台账、使用和管理制度、校准/检定记录、记录结

果等四个方面对计量器具开展核查工作



1.核查内容和要点

Ø 本指南适用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钢铁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本指南对核查的原则、依据、内容与要点等

方面；

Ø 进行了规定。核查组应按本指南 3.1~3.6 章节的相关要求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的相关信

息和数据开展核查。 其中， 标注星号“*” 的内容原则上为必须核查的内容；

Ø 核查组应对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与核算指南或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不符合的情形开具不符

合项，并要求重点排放单位补正；

Ø 排放报告中的附录 C 附表 C.6 （辅助报告项）、附表 C.7（其他信息）中的培训信息、附表

C.8（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自动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不纳入核查范围。



2.排放源的核查

ü 针对企业层级的核算边界和排放源，核查组应确认核算边界和排放源

的完整性、准确性，核实其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和现场确认信息的一

致性，确认核算和报告范围是否包含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

附属生产系统，排放源是否包含消耗化石燃料排放、过程排放和含碳

产品隐含的排放。需要注意，已纳入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发电设施，不在钢铁行业企业核算边界内；非钢铁产品的生产（如

化工板块）也不在核算边界内。

ü 针对主要工序层级和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核算边

界和排放源，核查组应确认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钢铁生产工序设

施信息（附录 C 附表 C.2）的完整性、准确性，核实其与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和现场确认信息的一致性，确认钢铁生产工序生产设施信息的

变更情况。需要注意，主要工序层级的排放源仅包含消耗化石燃料排

放。

ü  针对其他工序的核算边界和排放源，核查组无需开展核查。

钢铁生产工序设施信息的核查示例



3、核算数据的核查

（1）活动数据

核查组应根据核算指南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应包括

活动数据的数值、单位、数据获取方式、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计量器具及其维护信息（计量器具的数量、名称及型号、

安装位置、监测频次、准确度等级、规定的检定 /校准频次）、数据记录频次、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数据获取负责部门等。

核查组应确认活动数据因计量器具检定 /校准延迟而导致的误差是否已根据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进行了处理，以及处理的方

式是否会导致低估排放量或过量发放配额。一般情况下，若重点排放单位计量器具未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进行检定 /校准，核查

组可要求重点排放单位采用如下方法或更加保守的方式确定：

﹣及时检定 /校准、准确度符合规定要求：按照实际检测结果；

﹣及时检定 /校准、准确度不符合规定要求：检测结果×[1±（校准准确度-规定准确度）]；

﹣未检定 /校准：检测结果×（1±规定准确度）；

﹣延迟检定 /校准：核算年度内，检定 /校准覆盖时间段按未延迟检定 /校准处理，检定 /校准未覆盖时间段按未检定 /校准处理。

核查组应根据保守性原则选择上述公式中的“±”，并将每一个活动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其他数据来源应与报告

数据的来源不同。若活动数据为单一数据来源，无法进行交叉核对，核查组应在核查报告中作出说明



4、重点参数的核查-企业层级外购煤炭净消耗量/工序煤炭输入量的核查



1. 无论是企业层级购（产）销存台账中的数据，还是工序层级生产系统计量统计台账/生产系统统计台账中的数
据，均应为收到状态的数据，而不是经过水分转换后的数据（例如干燥基数据）。对于确实无法提供收到基企业
层级煤炭消耗量或工序层级煤炭输入量的，作为异常数据，按照其历史最高含水量或者该地区的最高含水量折算
为收到基数据。核查中如发现报送非收到基数据的问题，应通过核查报告或其他方式，报告给省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 

2. 交叉核对证据中显示的数据和报告数据之间通常会因统计口径、统计周期或基准等而存在差异（比如在能源平
衡表中，经常根据不同含水比例将收到基换算成干燥基，以干燥基消耗量作为统计数据，用于内部统计与考核对
标），需要通过现场访谈了解差异的原因，判断是否合理；

企业层级外购煤炭净消耗量/工序煤炭输入量的核查

4、重点参数的核查-企业层级外购煤炭净消耗量/工序煤炭输入量的核查



3. 工序层级煤炭输入量：
- 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核算指南明确，直接计量数据的优先序高于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有
符合要求的直接计量数据可以获取，但选择了采用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并要求重点排放单
位修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未配备计量器具或计量器具不符合要求，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配
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
- 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以外的工序，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有符合要求的直接计量数据可以获取，但选择了其他数据获
取方式，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未配备计量器具或计量器具不符合要求，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
要求重点排放单位采取保守的数据缺失处理方式，并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

 4. 核算指南明确，企业无法获取收到基购（产）销存台账数据时，采用购入量和外销量的差值作为消耗量，购入量和
外销量来自贸易结算计量台账。如果核查组发现企业购（产）销存台账中盘库数值明显异常并且获得的消耗量不符合保
守性原则，则应采用贸易结算计量台账中购入量与外销量的差值作为消耗量；

 5. 附属生产系统的煤炭使用量只有可直接计量且使用的计量器具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时，才允许从外购煤炭消耗量中
扣除。

企业层级外购煤炭净消耗量/工序煤炭输入量的核查

4、重点参数的核查-企业层级外购煤炭净消耗量/工序煤炭输入量的核查



1.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应按照使用的煤种选择对应的低位发热量和单位热值含碳量参数。使用烟煤、无烟煤和褐煤的，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 中 国 煤 炭 分 类 》 （ GB/T 5751） 执 行 。 干 燥 无 灰 基 挥 发 分 ≤10.0%的 为 无 烟 煤 ； 干 燥 无 灰 基 挥 发 分 ＞ 10.0%且 ≤37.0%， 或 干 燥 无 灰 基 挥 发 分 ＞

37.0%但透光率＞50%的为烟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37.0%且透光率≤50%，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24GJ/t 的为褐煤；

2. 煤炭低位发热量采样应为进厂状态；

3. 企业采用实测值或缺省值，没有优先顺序；低位发热量取值方式当年确定后不应更改，且取值方式已选择采用实测值的不可改为采用缺省值；

4. 当某月无煤炭进厂而仅消耗库存时，本月煤炭的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应取最近一个月的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5. 当某批次煤炭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无实测或测定方法不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时，该批次煤炭低位发热量采用核算指南附录 A 中对应煤炭种类的低位发

热量缺省值

4、重点参数的核查-外购煤炭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4、重点参数的核查-高/焦/转炉煤气外购（销）量/工序层级输入量和输出量的核查



1. 如焦炉煤气用于生产甲醇等化工产品的， 应将作为原料使用的焦炉煤气计为外销量。

2. 附属生产系统的高/焦/转炉煤气使用量只有可直接计量且使用的计量器具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时，  才允许从外购

高/焦/转炉煤气中扣除。

1. 企业应选择合适的位置安装流量表计、温度计和压力计，根据实时监测煤气流量和对应的温度和压力，折算出

标准状态下煤气的流量；

2. 高炉煤气主要由 CO、 H2、 CH4、 N2、 CO2 等组成，主要可燃成分是 CO（20%-30%左右）；转炉煤气主要由

CO、CO2、N2、H2等组成，主要可燃成分是 CO（高达 60%以上）；焦炉煤气主要由 H2、CH4、CO、CO2、N2等

组成，主要可燃成分为 H2和 CH4；

3. 如果企业层级涉及的煤气消耗量或工序层级的输入量既来自外购煤气又来自自产煤气，重点排放单位在数据质

量控制方案中采用了数量的拆分方法，而实际核查过程中发现可以分别采用来自外购煤气和自产煤气的实测值，核

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重点排放单位修改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以提高数据准确。

4、重点参数的核查-高/焦/转炉煤气外购（销）量/工序层级输入量和输出量的核查



4、重点参数的核查-气体燃料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1.钢铁企业外购碳酸盐主要有石灰石、白云石等，外购含碳原料主要有生铁、直接还原铁、废钢、铁合金等；

2. 碳酸盐主要用于石灰工序、烧结工序、高炉炼铁工序等；电极主要用于电炉工序和精炼工序；生铁、直接还原铁、废钢等含碳原料主

要用于炼钢工序；铁合金主要用于炼钢工序和精炼工序；

3. 交叉核对证据中显示的数据和报告数据之间通常会因统计口径、统计周期等而存在差异，需要通过现场访谈了解差异的原因，判断是

否合理。

企业层级外购碳酸盐、电极、含碳原料消耗量的核查

粗苯、焦油、生铁等含碳产品外销量的核查

1. 焦化工序含碳产品主要包括粗苯、焦油等；炼铁工序含碳产品主要是生铁；

2. 外销量可由每日数据汇总得到月度外销量，将各月度数据汇总得到年度外销量；

3. 外购粗苯、焦油需要从加工量中扣除；

4. 交叉核对证据中显示的数据和报告数据之间通常会因统计口径、统计周期等而存在差异，需要通过现场访谈了解差异的原因，判断是

否合理

4、重点参数的核查



5、生产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应根据核算指南和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所有生产数据的来源及数值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应包括

生产数据的数值、单位、数据获取方式、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计量器具及其维护信息（计量器具的数量、名称及型号、安

装位置、监测频次、准确度等级、规定的检定 /校准频次）、数据记录频次、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数据获取负责部门等。

核查组应确认生产数据因计量器具检定 /校准延迟而导致的误差是否已根据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进行了处理，以及处理的方式是

否会导致低估排放量或过量发放配额。一般情况下，若重点排放单位计量器具未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进行检定 /校准，核查组可要求

重点排放单位采用如下方法或更加保守的方式确定：

- 及时检定 /校准、准确度符合规定要求：按照实际检测结果；

- 及时检定 /校准、准确度不符合规定要求：检测结果×[1-（校准准确度-规定准确度）]；

- 未检定 /校准：检测结果×（1-规定准确度）；

- 延迟检定 /校准：核算年度内，检定 /校准覆盖时间段按未延迟检定 /校准处理，检定 /校准未覆盖时间段按未检定 /校准处理。

核查组应将每一个生产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其他数据来源应与报告数据的来源不同。若生产数据为单一数据来源，

无法进行交叉核对，核查组应在核查报告中作出说明。



粗钢产量

查（计量数）查（计量数据）查（计算数据）查（计量数据）查（计算数据）查（计算数据）查
问 看 验查（电子汽车衡计量数据）查（电子吊秤计量数据）

查（计算数据）查
Ø 询问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排放报告编

制人，确认粗钢产量的数据来源，判
断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Ø 询问排放报告负责人：粗钢产量数据
来源以及数据监测、记录、传递、统
计和汇总的过程；*

Ø 询问生产管理人员：连铸坯、模铸锭、
铸造用液体钢产量的统计情况；*

Ø 询问销售人员：连铸坯、模铸锭、铸
造用液体钢库存及销售量；*

Ø 询问设备管理部门：辊道衡（秤）等
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频次和相关设备
计量精度。

问

查看辊道衡（秤）等计量器具的铭
牌，验证设备名称、准确度等级、
安装位置等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
案一致。

看

Ø 通过每日产量汇总验算月报数据，每月度
数据汇总验算年度数据；*

Ø 若采用理论计重方法确定粗钢产量，根据
企业制定的粗钢理论计重方法和规则，验
算粗钢产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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